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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定值保險特約條款 
 

100.07.20(100)華產企字第 508 號函備查 

 

（一）本保險單為定值保險單，倘保險標的物，因本保險單所承保危險所致之損失時，

按約定價值確定損失率，以保險金額為限，計算賠償金額。 

（二）保險標的物，應存放於本保險單所載明之存放位置，事後如須移動，被保險人應

先通知，並經本公司同意加批後為之。 

（三）本保險單外保，適用特約條款 A(二)之規定。 

 


